
附件2 

 

在粤港澳高校联盟框架下组建专业联盟的规范指引 

 

为对标国家和地方发展需求，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国际教育示范区，夯实粤港澳高校联盟（以

下简称“联盟”）成员院校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序推动在联盟框架

下组建各类专业联盟，特制定本规范指引。 

一、定义 

本规范指引所指的专业联盟，是在联盟框架下，由联盟三地

成员院校发起并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专业合作组织。 

二、组建条件 

1．原则上开展高校重点发展的学科、湾区重点发展的科创

领域或高校专业事务领域的交流合作，与已组建的专业联盟在

专业领域有明显区分。 

2．牵头成立专业联盟的院校该专业的教研实力应在联盟内

位居前列，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和动员号召力； 

3．牵头发起单位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具备足以支撑该专

业联盟成立和发展的条件，保障产出实质性的合作成果； 

4．具有明确和高远的合作目标，工作计划具有可操作性，

能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能进一步提升三地

院校合作的高度、深度、广度和创新程度。 

 

 



三、组建程序 

1．专业联盟的成立需由牵头院校（如有多所牵头院校请指

定其中一所作为专业联盟秘书处）向联盟理事会履行报批手续。 

2．专业联盟秘书处向联盟秘书处（中山大学港澳台事务办

公室）提交“组建计划书”和“确认表”，由联盟秘书处汇总报联盟

理事会审议（每年一次）。 

四、成立及管理程序 

1．经联盟理事会审议后，获批组建的专业联盟可启动组建

协议签署。各专业联盟可根据其发展规划制定个性化协议文本

及章程。 

2．各专业联盟成立后应邀请联盟所有成员院校加入，联盟

成员高校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加入各个专业联盟，

各专业联盟入盟单位可不限于联盟成员院校。 

3．各专业联盟委员会每年需向联盟理事会提交工作报告。 

五、其他 

1．本指引经联盟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向全体联盟成

员公布，对所有联盟成员具有同等约束力。 

2．本指引未尽事宜或有关条款的修改，由联盟秘书处提出

补充或修改意见，报联盟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本指引的解

释权归联盟秘书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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